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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声］

宋代《货郎图》与基层社会的法律秩序

故
宫
风
俗
画
中
的
法
律
文
化

故
宫
风
俗
画
中
的
法
律
文
化
（（
下下
））

—
—

以

《
货
郎
图
》

为
例

故
宫
博
物
院
研
究
馆
员

张
剑
虹

“杂写文约”与契约制度的普及

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画家李嵩的《货郎图》
（见上图）中，货郎担上悬挂着多幅文字标识，其中
“杂写文约”四字尤为引人注目。这是宋代契约制
度向基层社会渗透的生动见证。

宋代是契约关系空前发展的时期。据史料记
载，宋代契约关系广泛存在于农业、手工业、商业
和服务业等生产、生活领域，各种契约的法律关
系非常复杂，不同标的物的契约，私人之间的契
约与官民之间的契约，其法律关系都得到前所未
有的发展。

宋代法律对田宅、车船、牛马等重要交易，均
规定了严格的程序，要求签订书面契约。因此，就
出现了代写契约这一服务。比如，这幅画里的“杂
写文约”作为货郎的一项服务内容，意味着货郎
不仅贩卖商品，还可以为不识字的乡民代写契
约。这一功能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在宋代基层
社会，书面契约是产权流转与纠纷解决的法定依
据，货郎将书写契约的服务带到乡村，实际上充
当了法律知识向基层民众传播的媒介。有学者考
证，南宋时期确有诉讼指南类的通俗法律读物在
民间流传，货郎有可能正是这类书籍的传播者。

卖酒幌子与宋代的禁榷制度

《货郎图》上有一幅幌子，写着“山东黄米”，
学者温玉鹏、周懿参照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藏的《货郎图》中的“山东罗酒”字样，推测
此处应为“山东黄米酒”。这个米酒幌子，看似寻
常，却巧妙地触碰了宋代一项极其重要的经济
制度——禁榷制度。

“禁榷”，就是官府对一些商品实行专卖以限
制民间交易的制度。禁榷的商品有盐、茶、酒、矾、
香药甚至醋等，其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财政
收入，以应对庞大的军费开支和行政支出。

当然，宋代的酒类专卖并非一刀切，因地而
异。比如，在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
这三大京城，官府垄断酒曲的生产，通过控制原
料来掌控市场，酒户必须向官府购买酒曲，才能
自行酿酒销售。

另外，在大多数州府城内，官府设置“酒
务”机构，直接造曲酿酒，负责酒的专卖及酒
税征收。遍布街巷的私营酒楼、脚店、拍户

等，虽然可以自行经营酒，但必须从“酒务”
批发来卖，严禁私自酿造。

为了确保这套专卖体系运行，朝廷制定了极
为严酷的处罚措施。宋何薳《春渚纪闻》记载：“敢
有私造酒曲者，捕至，不问多寡，并行处斩，于是倾
糟破觚者不胜其数。”那么，画面中的货郎公然挂
出“山东黄米酒”的幌子，是不是违法了呢？这就引
出了禁榷制度的另一面。

据 史 料 记 载 ，有 几 类 地 区 是 明 确 不 禁 酒
的：一是边远与民族地区。为安抚边民，避免矛
盾激化，夔州路，广南东、西路以及河东的麟
州、府州等地，允许百姓自由酿酒和销售酒。福
建路的福州、泉州也长期实行民众自酿的“万
户酒”制度。二是偏远乡村。一些偏远乡村可不
设“酒务”，允许民众在缴税的前提下自行酿
卖。此外，官府有时也允许在特定场合（如吉凶
大事）自行用酒。因此，画中货郎的“山东黄米
酒”招牌，恰恰成为我们观察宋代法律制度地
理性的一面：要么身处实行“官酤法”的地区，
要么身处不禁酒的“化外之地”，要么其售买的

“黄米酒”属于允许自产自销的“万户酒”范畴。

“专医牛马小儿”与民间医疗的法制化

《货郎图》中有一处写有“专医牛马小儿”，同
样具有法律文化的解读空间。这表明，货郎同时
兼营兽医与儿科诊疗，其身份具有复合性——既
是商贩，也是医者。

宋代对医疗行业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据《宋
刑统》及《天圣令》，行医者须具备相应资质，庸医
误人须承担法律责任。宋代还设有“太医局”“医
学”等官方机构培养医者，地方官府亦时常组织
医者考试。但在广大乡村，正规医者稀缺，像货郎
这样兼具医术的流动商贩，便成为基层医疗的重
要补充。

“专医牛马小儿”的标识，既是广告，也是一
种法律意义上的“资质声明”。它传递的信息是：这
位货郎具备治疗人畜疾病的专业技能。在宋代的
法律语境中，这种“自我声明”具有法律效力——
若货郎因医术不精，导致人畜受伤，须承担相应
责任。

如果说《清明上河图》展现了宏观的城
市商业图景，那么南宋李嵩的《货郎图》和
明代的几幅《货郎图》则聚焦于一个微观的
商业主体——流动商贩。画中的货郎肩挑
繁重的货担，摇着拨浪鼓，引来村童与妇人
的围观。这一形象不仅是艺术史上的杰
作，更蕴含着丰富的法律知识。

计盛《货郎图》中的货郎形象之变

明代宫廷画家计盛的 《货郎图》，代表了
货郎图这一题材的重要转折。与李嵩笔下衣
着朴素、肩挑重担的乡村货郎不同，计盛画
中的货郎形象更为雅致，货担上的商品也更
为精美，带有明显的宫廷趣味。这一变化并
非单纯的审美演变，它折射出明代社会制度
的深刻变迁。

明代实行严格的匠籍制度，工匠分“轮
班匠”与“住坐匠”，定期为宫廷服役。宫廷
所需的日用百货，有专门的供应渠道。计盛
作为宫廷画家，其笔下的货郎很可能不是普
通的流动商贩，而是宫廷供应体系中的特殊
角色，或者是宫廷节庆活动中带有表演性质
的“货郎”形象，也被称为宫廷货郎。除了
计盛的 《货郎图》，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多幅宫
廷 《货郎图》，如明人春景 《货郎图》、明人
绢本设色 《货郎图》、明人画 《货郎图》，这
些图里的货郎形象都具备宫廷色彩。

与李嵩 《货郎图》 相比，这几幅图里的
货郎整洁、光鲜，看不到生活的磨炼，甚至
有的像官员，买货的客人以及玩耍的孩童，
也都穿戴整洁，周围环境也是假山与花园，
并非普通的乡间。

官市制度与宫廷供应

明代画中货郎形象的转变与一个不可忽
视 的 制 度 性 因 素 有 关 ， 那 便 是 当 时 独 特 的

“官市”体系。这一体系作为明代宫廷供应链
的关键环节，深刻影响了货郎的社会角色。

明代宫廷的物资需求，一部分通过各地
官府直接采办，另一部分则依赖市场流通。
货郎作为活跃于城乡之间的流动商人，在这
一体系中扮演了超越普通商贩的特殊角色，
他们不仅是民间商品的传递者，还是宫廷与
市场之间的隐性纽带。

计盛 《货郎图》 中的货郎形象，便是这
一制度在艺术中的生动投射。画面中的货担
琳琅满目，所售之物非寻常乡野粗货，而是
精致考究的宫廷工艺品与玩物，货郎本人的
衣 着 神 态 也 褪 去 了 乡 野 气 息 ， 显 得 儒 雅 从
容。他们或因长期供应宫廷所需，或因与官
府 有 业 务 往 来 ， 从 而 在 身 份 上 获 得 了 某 种

“准官方”色彩，其形象也随之被赋予更多的
文雅与尊贵。

可以说，明代画中货郎形象的转变，正
是官市制度对民间经济渗透的结果。它不仅
反映了货郎职业的社会地位，也折射出明代
宫廷与市场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

牙行制度与货郎角色的分化

明 清 时 期 ， 随 着 商 品 经 济 的 进 一 步 发
展，货郎的角色也发生了分化。一方面，仍
然存在走街串巷的流动小贩；另一方面，部
分货郎逐渐演变为固定的坐商，或与牙行建
立联系。

清承明制，沿用牙行制度，并进一步完善
相关规定。《大清律例》 要求牙行须领取牙帖

（营业执照），按期纳税。牙帖由省级布政使司
统一颁发。雍正十二年议准：“各省牙帖悉由
藩司钤盖印信颁发，不许州县滥给滋弊。”违
反者，州县官“照地方官妄用印信例，降一级
调用”。牙帖载明了牙行姓名、营业地点、经
营范围等信息，并按期换领，如京城的各行牙
帖每五年换一次。货郎若兼营牙行业务，亦须
遵守相应法规。这种制度的完善，反映了明清
时期商品流通秩序的法制化进程。

以计盛 《货郎图》 为代表的宫廷货郎阶
层的出现，并不能替代唐宋以来走街串巷的
民间货郎，以李嵩 《货郎图》 为代表的民间
货郎在明清时期仍然活跃于城市乡村之间。

《货郎图》 以流动商贩这一微小的社会角
色为切入点，串联起中国古代商事法制变迁
的长卷。从南宋李嵩笔下写实的乡村货郎，
到明代计盛画中精致的宫廷货郎，货郎形象
的每一次变化，都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社会制
度 与 法 律 秩 序 。 货 郎 担 上 悬 挂 的 “ 杂 写 文
约”，见证了宋代契约制度的普及；货郎兼营
的“专医牛马小儿”，反映了民间医疗的法规
化；货郎担上的独特标识，孕育着商标意识
的萌芽。

一幅 《货郎图》 的演变史，某种意义上
就 是 一 部 中 国 古 代 商 事 法 的 发 展 史 。 透 过

《货郎图》 这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得以窥见中
国古代基层社会中那个活跃的法律世界。法
律并非仅仅存在于官府的案牍与法典的条文
之 中 ， 它 更 鲜 活 地 存 在 于 货 郎 的 拨 浪 鼓 声
里，存在于乡民与货郎的交易中，存在于每
一个需要“杂写文约”的契约里。

（本版图片均来自故宫博物院）

明代《货郎图》的转折与宫廷趣味、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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